
济南市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细则（2026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济南市研究开发财政补助组织实施，引导科技创新主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充分激发全市创新活力，依据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研发，具体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国统字〔2019〕47号）等相关规定执行。研发投入，是指报告期研发主体内部为实施研发活动而实际发生的全部经费支出（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衡量）。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财政补助，是由市财政按一定比例对符合条件企业、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给予的财政补助资金，以及根据本辖区研发投入情况对各区县（功能区）科技管理部门给予的工作经费。财政补助资金实行总额控制。
第四条 职责分工。市科技局负责组织实施补助资金预算编制、执行和绩效评价；负责组织补助资金的申报、核定和下达。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企业补助资金信息情况的审核，确定补助推荐对象；指导研发主体规范开展研发活动。济南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负责提供科研机构研发数据，协助形成科研机构补助方案。
第五条 受补助企业、科研机构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研发投入。
（二）纳入统计部门规上企业或科研机构研发投入统计调查范围，按照《企业（单位）研发活动统计报表制度》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事业单位调查表》，如实填报2024及2025年度（首次纳统单位填报2025年度）科技统计调查报表。
（三）无违法违规记录，具备良好科研诚信状况，不存在“绿色门槛”制度不予支持情形。
第六条 补助共分为三类，分别为：研发主体类、项目类和工作经费。补助金额四舍五入保留到万元，不足1万元的不予补助。
（一）研发主体类
对符合规定的企业、科研机构，按2025年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可按1.5倍计入、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可按1.2倍计入）。补助企业及科研机构补助比例结合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予以确定。
1.企业类：研发投入100万元（含）—5000万元之间，且同比增长100%及以上的企业，按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单个企业最高补助50万元；研发投入5000万元（含）—1亿元之间，且同比增长20%及以上的企业，对增量排名前40位的按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单个企业最高补助100万元；研发投入1亿元（含）—10亿元之间，且同比增长15%及以上的企业，对增量排名前30位的按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单个企业最高补助150万元；研发投入10亿元（含）以上，且研发同比增长10%及以上的企业，对增量排名前10位的按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单个企业最高补助200万元。
2.科研机构类：研发投入100万元（含）—5000万元之间，同比增长50%及以上的科研机构，按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单个科研机构最高补助50万元；研发投入5000万元（含）以上，且同比增长10%及以上的，对增量排名前20位的按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单个科研机构最高补助150万元。
3.对于首次参与年度科技统计调查填报的企业、科研机构，按照填报研发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企业、科研机构最高补助10万元。
（二）项目类
纳入济南市科技计划“揭榜挂帅”框架体系管理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研发投入的最高25%予以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300万元。如企业满足“研发主体类”补助条件，在2025年度有牵头实施的“揭榜挂帅”项目且财政拨付项目资金的，项目资金计入“研发主体类”补助资金总额，按照“就高”原则予以补助，对差额部分予以补足。
（3） 工作经费
对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2025年度辖区内研发投入增量在全市排名前5位的，分别给予20万元补助；2025年度辖区内研发投入增幅在全市排名前5位的，分别给予10万元补助；以上按照“就高不重复、位次顺延”原则实行。其余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各给予5万元补助。
 第七条 补助流程。
（1） 研发主体类
1.企业类：
（1）发布通知。市科技局在二季度发布研发补助申报通知。
（2）企业申报。企业遵循自愿原则，根据申报通知要求，自评符合补助条件的均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济南市科技计划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企业未按照规定申报的视同放弃补助。
（3）审核推荐。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补助推荐对象，报送市科技局。
（4）汇总核查。市科技局委托有关部门对各区县（功能区）推荐补助对象的有关数据进行复核，并根据工作需要组织第三方或专家进行核查。
（5）核定公示。市科技局根据预算总额，确定补助方案，经集体决策后，进行公示。
（6）资金下达。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下达补助计划，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企业。
2.科研机构类：该类政策免审即享，市科技局在年度科技统计调查完成后，对于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根据预算总额，确定补助方案，经公示无异议后，下达补助计划。
（二）项目类
具体按照《济南市科技计划项目“揭榜挂帅”实施细则》（济科发〔2025〕30号）相关规定执行。差额部分补助的申报，按照企业类研发主体补助执行。
（三）工作经费
统计部门反馈2025年度各区县（功能区）研发投入最终数据后，市科技局对符合条件的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确定补助方案，下达补助计划。
第八条 企业、科研机构要按规定如实申报补助资金，按要求参与年度科技统计调查，配合开展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等。
第九条 补助资金由企业、科研机构统筹用于当年度研发活动的新增内部支出，并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对相应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资金对应的研发项目原则上应在资金下达后1个月内，通过济南市科技计划管理系统进行备案，补助资金和自筹比例不得低于1:4，由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审核。
第十条 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各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当年度和下年度的研发投入工作的政策宣传、服务指导、专家咨询等支出。
第十一条 对以弄虚作假等手段套取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科研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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